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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财政、人事两部的统一部署，各级财政、人事

（职改）部门积极配合、相互支持，1992 年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的各项考务工作正在按计划努力实施。

1992年 9 月 12 日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

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。会议听取了全国考试办公室

关于 1992 年资格考试前期工作情况的汇报，讨论研究

了当前考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。为了保证今年

的资格考试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

的有关决定和要求通知如下：

1
.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涉及面广、规模大、政策

性强、组织工作十分艰巨，各级财政、人事（职改）部门

一定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加强领导，密切协作，相互

配合，始终坚持精心安排、严密组织、严格要求、严明纪

律的指导思想，抓紧抓实考试的各项工作，保证资格考

试工作质量；要进一步做好有关办法、制度、纪律等的

宣传工作，使考试工作人员和广大应考人员真正理解

实行资格考试制度的目的、意义，并自觉地严格遵守和

执行考试工作的有关制度、纪律。

2.各地要按照人事部职位职称司、财政部会计事

务管理司、全国考试办公室 1992 年 9 月 12 日印发的

“关于开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复查工作的紧

急通知”的精神，认真做好报名复查验收工作，保证报

考人员符合规定的条件要求。

3.1992 年会计员资格考试日期仍按原计划在 11

月 29 日进行；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甲种考试日期

从 11 月 29 日推迟到 12 月 6 日进行，其中助理会计师

实务（企业会计类）和会计师实务（企业会计类）的考试

时间延长半小时，改为当日 2：00-5：00。

4.会计师资格考试的考场必须设在地、市、州所在

地；会计员、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的考场可参照全国高

考考场设置办法办理，县级考场或县级联合考场可选

择在是高考考场定点的学校。

5.县级考场或县级联合考场的监考工作均由地、

市、州统一负责安排。各地市可从各县抽调责任心、纪

律性强的同志组成监考队伍，并进行必要的培训。每个

县级考场或县级联合考场必须由两名非本地工作人员

担任监考。

6.评卷工作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管理机构

统一组织，但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在若干中心城市分组进

行。

7.各地对考试工作要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包括人

大、政协、监察、纪检、教育、公安等部门的支持、配合，

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防止考试中发生弄虚作假、违纪

作弊行为，树立良好的考风考纪。对违反考试纪律者，

一定要从严查处，绝不迁就。

8.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

规模专业考试组织工作，各地必须严格按全国统一规

定办事，对涉及全国或一个地区全局性的问题，应当及

时请示报告，不得在重要问题上自作主张，各行其是。
各地要定期把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关问题以及工作建议

等告知全国考试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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